	临沂第三十九中学文件

	临三十九中政字〔2022〕20号


关于做好“优秀教师”“优秀教育工作者”
“优秀班主任”“最美教师”

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
各处室、年级部：

    现将2021—2022学年度学校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、优秀班主任、“最美教师”评选表彰工作安排如下：
1、 评选名额
具体名额如下：
	部门
	优秀
教师
	优秀教育工作者
	优秀班
主任
	最美教师

	2021级
	5
	1
	7
	（已于5月份进行了评选）

	2020级
	5
	1
	8
	

	2019级
	5
	1
	8
	

	初中
	2
	1
	5
	

	办公室、政教处、工会、团委
	
	3
	
	

	教务处
（含艺体部）
	1
	3
	
	

	督导室
	
	1
	
	

	总务处、安全科
	
	2
	
	

	总计
	18
	13
	28
	15


二、评选条件
（一）优秀教师评选条件

1．思想政治素质高，有较高的个人品德、职业道德、社会公德、家庭美德，无任何违纪违法问题。爱校爱教，自觉维护学校的和谐，没有损害学校声誉的言论，热爱教育事业，有较高的敬业精神，各项工作服从安排。

2．按照《临沂第三十九中学考勤管理实施细则》的要求，被推荐人应模范地遵守学校的劳动纪律，考勤成绩必须居本部门前40%，同等条件下全勤者优先。推荐时列明2021—2022学年度考勤情况。

3．根据《临沂第三十九中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量化赋分标准》规定，被推荐人必须达到或超过学校规定的工作量，同等条件下工作量大者优先。推荐时列明2021—2022学年度工作量。

4．教学质量必须优秀，所代成绩优秀率、平均分、有效率各项指标综合考量必须居本部门前茅，在本部门位次居前者优先推荐。推荐时列明2021—2022学年度教学成绩。

5．在德育工作、教学改革、课程建设、教学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绩。

6．履职系统填报率必须达到100%。

7．师德考核不合格、落实安全生产不力、校园欺凌防治工作不力的教师实行一票否决。
（二）优秀教育工作者评选条件
1．思想政治素质高，有较高的个人品德、职业道德、社会公德、家庭美德，无任何违纪违法问题。爱校爱教，自觉维护学校的和谐，没有损害学校声誉的言论，热爱教育事业，有较高的敬业精神，各项工作服从安排。

2．按照《临沂第三十九中学考勤管理实施细则》的要求，被推荐人应模范地遵守学校的劳动纪律，考勤成绩必须居本部门前40%，同等条件下全勤者优先。

3．根据《临沂第三十九中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量化赋分标准》规定，被推荐人必须达到或超过学校规定的工作量，同等条件下工作量大者优先。

4．坚持改革创新，不断探索新形势下教育管理的新思路、新方法，在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。

5．工作作风优良，工作业绩显著，爱岗敬业，甘于奉献，在全心全意为师生服务等方面模范带头作用突出。

6．善于研究和把握教育规律，勤勉尽职，忠于职守，在学校建设、管理、服务、发展等方面具有突出成绩。
7．履职系统填报率必须达到100%。
8．师德考核不合格、落实安全生产不力、校园欺凌防治工作不力的教师实行一票否决。
（三）优秀班主任由政教处按照学校《先进班级、优秀班主任评选办法》组织评选。
（四）“最美教师”已于2022年5月份，由各年级部进行了推荐评选。
三、评选程序和时间安排
1、9月2日前，各部门开会传达本通知精神，并进行民主推荐。

2、各部门根据民主推荐票数情况，结合工作实绩，严格评选条件，确定推荐名单，并于9月3日报办公室。

3、9月4日，学校研究确定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、优秀班主任。
4、9月5日，进行表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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